关于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0219号

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田玲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提升“四化”水平，擦亮“旅游满意在阳泉”品牌》的提案收悉。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市文旅局高度重视旅游服务质量提升，着力打响“旅游满意在阳泉”品牌，提出的有关意见建议，对我们加强和改进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，我们将认真加以吸收。

一、关于提升标准化建设水平

市文旅局坚持以标准化引领旅游服务质量提升，发挥阳泉市文化和旅游标准化和质量工作领导小组作用，多措并举强化标准实施与应用，常态化开展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服与评定》《导游服务规范》《旅行社旅游产品质量优化要求》等标准宣贯培训，依法对标准实施情况加强监督指导。健全信用监管机制，拓展信用应用场景，制定实施《阳泉市旅行社、分社及导游“红黑榜”制度》，遵循“守信者受益、失信者受限”原则，引导旅游市场主体及从业人员守法诚信经营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加大旅游标准宣贯力度，严格执行标准管理，依法对A级景区、星级饭店、等级民宿等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指导，分类别组织开展文旅从业人员专题培训，提高全行业服务意识和职业素养。完善以游客为中心的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，加强旅游服务质量“好差评”、文旅质量“体验官”评价结果应用，打造旅游友好型环境。
二、关于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
今年以来，市文旅局以整治旅游业导游乱象、强制消费等问题为重点，严厉打击“不合理低价游”、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、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、违反旅游合同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良好市场环境。加强信用监管，扩大信用监管试点，开展市场主体信用评价，依据评价结果实施分级分类监管。依托市、县整治旅游业导游乱象、强制消费等问题工作专班机制，提高旅游市场投诉联合处置效率。下一步，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执法监管方式，以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，以重点监管为补充，以信用监管为基础，深化应用“互联网+监管”，全面提升监管规范化、精准化、智能化水平，为旅游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。

三、关于提升智慧化赋能水平

市文旅局积极推进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，打造智慧文旅项目，推动建成盂县“驿路相伴”平台、城区全域旅游智慧导览系统、娘子关智慧景区管理服务平台，实现4A级旅游景区5G网络有效覆盖，阳泉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展示馆通过VR、AR、全息影像、数字仿真等数字技术手段，打造沉浸式数字化体验场景。支持打造“阳泉文旅云”，用数字化赋能旅游场景，挖掘非遗场景，推动砂锅、紫砂等非遗产品数字化推广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把握数智新城建设机遇，加大文旅数字化、智慧化技术场景开发和推广应用，推动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旅游消费场所，发展壮大云旅游、云演艺、云娱乐、云直播等数字旅游新业态。综合运用5G、大数据、超高清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，融入历史、民俗、艺术等文化创意元素，培育体验消费、智能消费、网络消费等文旅消费新形态，提升消费便利度和体验性。

    四、关于提升市场化运营水平
市文旅局围绕构建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现代文旅市场体系，着力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。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，对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规范性文件制定等全部做到应审尽审，，不以星级、所有制为门槛设置限制文旅市场主体参与政府采购和服务外包项目。下一步，我们将进一步采取有效举措，充分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健全鼓励民营经济、社会资本等平等进入旅游业发展的政策举措，打造投资热土，调动社会资本参与文旅发展的积极性。创新国有景区管理模式，推动景区“三权分置”，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，增强文旅发展的核心竞争力。

以上答复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我市文旅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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